
金鼓江岸线综合生态整治修复工程（一期）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依据 2019年 1月 1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需要对金鼓江岸线综合生态整治修复工程（一期）环境

影响评价实施情况进行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及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项目名称

金鼓江岸线综合生态整治修复工程（一期）

二、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马钦州产业园金鼓江流域上游。；

项目概况：金鼓江岸线综合生态整治修复工程以建设防洪潮安全、生态健全、景观优美的金鼓江上游岸线为主要目标。对金鼓

江、玉垌根江及下埠江（以下简称干流，为海域）两侧进行海堤水利、带状景观和红树林生态建设，而对下埠江支流—云谷涧、金

水涧、龙船河（以下简称支流）进行河道水利、河道生态和景观建设，其中水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干流防潮海堤工程建设、支流生

态岸线建设以及支流蓄水坝、蓄水闸建设；生态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干流岸滩整治工程、红树林自然恢复与次生林改造、红树林宜林

地生态重塑、鸟类栖息地恢复工程、以及支流沿岸生态植物建设和海湾水质净化工程；景观工程建设主要包含景观分区建设以及绿

道、小品等专项建设工程；同时包括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等确保主体工程实施的配套工程。

三、可能受影响的敏感点保护目标

大气和声环境敏感点保护目标：项目金水涧北面 22m处的居民点—下埠村。

地表水环境敏感点保护目标：评价范围内主要地表水为金鼓江上游河段。

生态环境：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保护目标为金鼓江上游沿江分布的红树林和植被。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拟采取的减缓措施要点

大气环境：施工期的大气环境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材料运输和装卸、土石方开挖、基础回填以及砂石料拌和等作业环节产生的

扬尘，主要污染物质为 TSP；应采取多洒水等措施降低扬尘影响；经分析，项目运营远期，沿线敏感点 NO2、CO的 24小时平均、1

小时平均浓度值均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声环境：施工机械噪声对沿线敏感点有一定影响，应在与敏感点距离较近的施工现场场界处设隔声板围挡降噪，禁止夜间和中

午施工作业，高噪声机械设备的施工集中安排在昼间；对临近敏感点的施工点，实行限速、禁鸣等措施。营运期为交通噪声，影响

较小。

地表水环境：本项目施工期旧堤坝的拆除产生的悬浮物会在施工期间对水质有一定影响，需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并尽量在低潮

期施工，做好防范措施，可减小对金鼓江上游降水水质影响。

施工期混凝土养护和机械冲洗等会产生一定量的生产废水，其中砂石料冲洗废水占总污水量的95%以上，主要污染物是悬浮物，

而且浓度很高。如施工废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金鼓江，会严重影响影响金鼓江水质，破坏水生生物的栖息环境。根据同类工程资

料，在采取沉淀处理措施后，废水中的悬浮物会大大减少，SS去除率在90%以上。项目拟将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混凝土养护废水

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施工机械清洗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及道路清扫等，不外排。

生态环境：项目金鼓江上游沿线分布有红树林，雀湾区地块 1 和地块 2 沿岸红树林斑块，面积共计约 34.63hm2。其中孔雀湾-

地块 1红树林面积 23.55hm2，孔雀湾-地块 2红树林面积 11.08hm2。以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为主，伴生有白骨壤（Avicennia

marina）、秋茄（Kandelia candel）等。

采取的措施

施工期：

① 施工期严格控制作业带，禁止占用项目红线外红树林。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开雨季施工，避免雨水冲刷产生含泥废水溢出

围堰影响红树林。

② 禁止擅自砍伐红树林；在项目红线外的红树林内，禁止设置排污口，禁止排放施工废水、生活污水；禁止倾倒固体、液体废

弃物。

③ 对红树林产生的悬浮物影响，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应设置有效的防悬浮物扩散设施，同时对悬浮物浓度进行动态监测，一旦

有较大浓度悬浮物出现时，立即停止施工。为消减施工队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临近红树林段施工，应标明施工活动区，

严令禁止到非施工区域特别是红树林生长区活动。



④ 鉴于红树林湿地的难恢复性，宜在原地进行保护，禁止占用项目周边红树林，保留红树林原有的生态功能，将项目红线外的

红树林划为重点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并在其周围设置建设控制区。禁止修建步道深入红树林湿地中，禁止工作人员和游客私自进入

红树林，避免对红树林林下生态系统的扰动。

（2）生态补偿

施工期间必须与主管林业部门取得联系并根据林业主管部门的要求采取其他必要的防范措施。在施工过程中如造成了红树林的损

失，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应的规定作出等当量的补偿。

（3）加强宣传教育

项目内部设置红树林生态知识宣传牌，发放科普宣传材料，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加强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积极保护红树林。

运营期：

（1）项目营运后，禁止在区域倾倒固体、液体废弃物及设置排污口。应加强红树林景观带的管理工作，禁止在红树林内毁林挖

塘、围堤、采砂、取土、乱搭乱建，禁止在红树林群落范围内狩猎、养殖、捕捞、炸鱼、毒鱼、电鱼、捡卵、捉雏、毁巢及其他毁

坏红树林生态环境的行为。

（2）对项目区紧邻的红树林实行立牌保护，并对红树林定期开展跟踪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处理。

（3）对进入景区游玩的游客，通过发宣传单、张贴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红树林知识，加强对游客的环保意识的教育；禁止在

沿岸堤顶道路游玩过程中往红树林丢垃圾、不得惊吓和围捕海鸟；控制游客数量、动员群众和游客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

固体废物：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施工建筑垃圾可纳入城市建筑垃圾处理体系，送市政部门指定的建筑渣土场处理。

施工过程中，施工队的生活垃圾要收集到指定的垃圾箱（桶）内，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游客和工作人员产生

的生活垃圾、园林绿化产生的废弃物。项目景区结合区内道路设置垃圾桶，设置间距为 25～50m，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可回收部

分回收利用，不可回收部分由项目环卫工人每天定期清运至中马园区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

染。园林绿化废物主要包括园区内树木修剪枝桠、落叶、草坪草沫、杂草等，本项目园林绿化垃圾产生量约为 20t/a，环卫部门定期

清运后对环境影响不大。

五、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及防范措施

项目环境风险事故主要存在于施工期以及自然灾害因素造成的环境风险，如施工不当，可能造成塘梗破坏，围塘内泥土泄漏入

海，造成海水中悬浮沙增多，影响海水水质及水生生物的生长。本项目所在区域地形隐蔽，工程区风浪很小；本项目施工区域地质

条件良好，并且前期勘测已经查明工程区域无地质断裂带和不稳定地层出现。但施工期间产生环境风险事故的可能性较小。只要在

施工中严格控制质量关，按施工程序审核各道工序，完全可以避免围提坍塌事故的出现。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① 采用先进的施工设备和先进的施工技术，避免施工质量的问题出现。

② 施工单位应充分了解当地有关气象、水文、地质资料，合理安排工期，尽可能降低某些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环境风险损失。

③ 施工单位做好施工规划，建设期应避开雨季，防范洪水及台风的威胁。

④ 加强施工安全教育，各生产机械运行前需进行安全检查，并由专业人员操作。

⑤ 工程指挥部要建立防灾减灾预警系统和应急预案，同时配备相应的应急设备。



六、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1环境空气质量：经调查和收集相关资料，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与一氧化碳日均 95%百分位数浓度、臭氧日最大 8

小时 90%百分位数浓度范围等因子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级标准，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达

到二级标准。

2地表水环境：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分别于 2019年 12月 25-26日和 2020年 4月 22日对金鼓江区域开展

海水水质调查，各站位各监测因子均达到了相关海洋功能区划水质标准要求，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

3、声环境状况：项目各敏感点昼、夜环境噪声监测值均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中的 2类标准要求，未出现超标，总体而

言，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4、生态环境状况： 项目金鼓江上游沿线分布有红树林，雀湾区地块 1和地块 2沿岸红树林斑块，面积共计约 34.63hm2。其中

孔雀湾-地块 1红树林面积 23.55hm2，孔雀湾-地块 2红树林面积 11.08hm2。以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为主，伴生有白骨壤

（Avicennia marina）、秋茄（Kandelia candel）等。

七、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相关规划要求。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悬浮泥沙对水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且影响较小。

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和固体废物会得到妥善处理处置。同时，针对本项目的工程特点和环境特征，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和污

染防治对策措施、风险防范对策措施。且本项目属于河道、海洋生态修复项目，本项目的实施将提升所在区域的水质，提高所在海

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对所在海洋环境具有良好的环境正面效益。本评价认为：在建设单位切实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报

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是可行的。

八、项目公众参与工作方案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影响范围内所有公众，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体，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其他公众。

2、公众参与主要内容

①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

②本项目对您生活的影响；

③您认为本项目最大的环境影响是哪些方面；

④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环保措施；

⑤您认为本项目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⑥其他有关环保方面的建议。

3、公众参与的方式

公众可在公示期内，向项目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映有关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如需索要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请联系项

目建设单位或项目环评单位。环评单位将在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记录、汇总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

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为使您的宝贵意见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反馈，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4、公示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公众可以在公众参与信息公布后 10个工作日内，公众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书面意见。

九、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交城市投资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马大街 1号公共服务中心 A115室

联系人：罗经理

联系电话：18825643827

邮箱：16266455@qq.com



环评单位：广东三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北路 8号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8907796346

中交城市投资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有限公司

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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